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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上接第五版)

第三十三条 党员犯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一）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
处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
刑）的；

（二）被单处或者附加剥夺
政治权利的；

（三）因过失犯罪，被依法
判处三年以上（不含三年）有
期徒刑的。

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
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
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
开除党籍。对于个别可以不开
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
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
级党组织批准。

第三十四条 党员依法受
到刑事责任追究的，党组织应
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
裁定、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
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
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行政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
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
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认定的
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或者组织处理。

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违反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
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
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
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
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
或者组织处理。

党组织作出党纪处分或者
组织处理决定后，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等依法改变原生效判
决、裁定、决定等，对原党纪处
分或者组织处理决定产生影响
的，党组织应当根据改变后的
生效判决、裁定、决定等重新
作出相应处理。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三十五条 预备党员违

犯党纪，情节较轻，可以保留
预备党员资格的，党组织应当
对其批评教育或者延长预备
期；情节较重的，应当取消其
预备党员资格。

第三十六条 对违纪后下
落不明的党员，应当区别情况
作出处理：

（一）对有严重违纪行为，
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
党组织应当作出决定，开除
其党籍；

（二）除前项规定的情况
外，下落不明时间超过六个月
的，党组织应当按照党章规定
对其予以除名。

第三十七条 违纪党员在
党组织作出处分决定前死亡，
或者在死亡之后发现其曾有严
重违纪行为，对于应当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的，开除其党籍；
对于应当给予留党察看以下
（含留党察看）处分的，作出书
面结论，不再给予党纪处分。

第三十八条 违纪行为有
关责任人员的区分：

（一）直接责任者，是指在
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或者不

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对造成
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
的党员或者党员领导干部。

（二）主要领导责任者，是
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直接主
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
果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党员领导
干部。

（三）重要领导责任者，是
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应管的
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造
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次要领导
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
包括主要领导责任者和重要领
导责任者。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所称
主动交代，是指涉嫌违纪的党
员在组织初核前向有关组织交
代自己的问题，或者在初核和
立案调查其问题期间交代组织
未掌握的问题。

在初核、立案调查过程中，
涉嫌违纪的党员能够配合调查
工作，如实坦白组织已掌握的
其本人主要违纪事实的，可以
从轻处分。

第四十条 计算经济损失
主要计算直接经济损失。直接
经济损失，是指与违纪行为有
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财产损毁
的实际价值。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纪行
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应当收
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
务、职称、学历、学位、奖励、资
格等其他利益，应当由承办案
件的纪检机关或者由其上级纪
检机关建议有关组织、部门、
单位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对于依照本条例第三十六
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处理的党
员，经调查确属其实施违纪行
为获得的利益，依照本条规定
处理。

第四十二条 党纪处分决
定作出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向
受处分党员所在党的基层组织
中的全体党员及其本人宣布，
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组织关
系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受处分
者档案；对于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以上（含撤销党内职务）处
分的，还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
职务、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
涉及撤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
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及时撤
销或者调整其党外职务。特殊
情况下，经作出或者批准作出
处分决定的组织批准，可以适
当延长办理期限。办理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四十三条 执行党纪处
分决定的机关或者受处分党员
所在单位，应当在六个月内将
处分决定的执行情况向作出或
者批准处分决定的机关报告。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总则
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
党内法规，但是中共中央发布
或者批准发布的其他党内法规
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编 分则
第六章 对违反政治纪律

行为的处分

第四十五条 通过信息网
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讲
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方
式，公开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
由化立场、反对四项基本原
则，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
文章、演说、宣言、声明等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
款所列文章、演说、宣言、声明
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
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第四十六条 通过信息
网络、广播、电视、报刊、书籍、
讲座、论坛、报告会、座谈会等
方式，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一）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
本原则，违背、歪曲党的改革
开放决策，或者其他有严重政
治问题的文章、演说、宣言、声
明等的；

（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破坏党的集中统一的；

（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
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的。

发布、播出、刊登、出版前
款所列内容或者为上述行为提
供方便条件的，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
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
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 制作、贩卖、
传播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音像制
品、电子读物、网络音视频资
料等，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
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
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开除党籍处分。

私自携带、寄递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所列内容之一
的书刊、音像制品、电子读物
等入出境，情节较重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四十八条 组织、参加
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
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
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的集
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或者
以组织讲座、论坛、报告会、座
谈会等方式，反对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
经验、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
政策，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分
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
供信息、资料、财物、场地等方
式支持上述活动者，情节较轻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
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
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
分。

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
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情节
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第四十九条 组织、参加
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
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
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干
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第五十条 组织、参加会
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对策划
者、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
处分。

第五十一条 在党内组
织秘密集团或者组织其他分
裂党的活动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参加秘密集团或者参加其
他分裂党的活动的，给予留党
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二条 在党内搞团
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
交换、为自己营造声势等活动
捞取政治资本的，给予严重警
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
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
籍处分：

（一）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

（二）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
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相违
背的决定的；

（三）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
定的重大政策问题作出决定和
对外发表主张的。

第五十四条 挑拨民族关
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
活动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
干分子，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
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
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

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五条 组织、利用
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决议，破坏民族团
结的，对策划者、组织者和骨
干分子，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
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
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宗教
政策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
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五十六条 组织、利用
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妨碍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
部署的实施，或者破坏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的，对策划者、组
织者和骨干分子，给予留党察
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
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
处分。

第五十七条 对抗组织审
查，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串供或者伪造、销毁、
转移、隐匿证据的；

（二）阻止他人揭发检举、
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向组织提供虚假情

况，掩盖事实的；
（五）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

行为的。
第五十八条 组织迷信活

动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
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迷信活动，造成不良
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
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
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
籍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经
批评教育后确有悔改表现的，可
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第五十九条 在国（境）
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
治避难，或者违纪后逃往国
（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下转第七版）


